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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召开古籍保护工作厅际联席会议第一次会议 

2007年 4月 16日上午，自治区副主席吴恒在自治区人民政府主

席楼四楼会议室主持召开广西古籍保护工作厅际联席会议第一次会

议，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相关负责人参加了会议。会议内容主要是贯

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》（国办

发[2007]6号）精神，讨论完善广西古籍保护工作厅际联席会议制度

方案，明确联席会议的职能、工作规则和成员单位，对近期古籍保护

工作进行部署。 

会上，吴恒副主席对广西古籍保护工作提出了几点要求： 

一、国办发[2007]6号文是做好古籍保护的纲领性文件，组织成

立广西古籍保护工作厅际联席会议是我们贯彻该文件的具体体现。 

二、联席会议作为我区古籍保护的常设机构，要掌握古籍保护的

相关政策，确定古籍保护的方向，把握古籍保护的主题，做好相关组

织、协调工作。 

三、古籍保护具体工作的开展应依托我区各级公共图书馆（主要

是市级以上公共图书馆）。 

四、我区古籍普查工作的顺序是先机构、后民间。 

五、增加自治区档案馆、自治区通志馆为广西古籍保护工作厅际

联席会议成员单位。 

会议听取了文化厅厅长容小宁关于广西古籍保护工作厅际联席

会议制度方案、广西古籍普查方案以及古籍保护近期工作安排的汇

报。自治区文化厅、民委、新闻出版局、发改委、宗教局等成员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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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负责同志也分别就我区古籍保护现状、保护工作、古籍普查方案

等问题提出了意见和建议。 

 

自治区副主席吴恒到广西图书馆检查古籍保护工作 

4 月 26 日下午，自治区副主席吴恒在自治区文化厅副厅长陈映

红等陪同下到广西图书馆检查古籍保护工作。 

吴恒副主席首先到广西图书馆采编中心查看了国家文化部、财政

部赠送的第一批《中华再造善本》图书，向古籍编目人员了解了有关

古籍分编的情况；然后来到古籍善本修补室、古籍书库了解古籍修补、

整理、保护工作。在检查过程中，吴恒副主席与工作人员亲切交谈，

详细了解情况，并要求图书馆做好古籍保护和利用工作，让古籍发挥

更大的作用。 

在会议室座谈时，吴恒副主席听取了广西图书馆党总支张金根书

记关于广西古籍保护工作的情况汇报后强调：古籍保护工作很重要，

国务院和文化部都高度重视，希望大家深入学习国办发[2007]6号文

精神，认真贯彻落实。当前，古籍保护工作的重点是普查，要在掌握

情况的基础上开展工作，普查登记先机构后民间。在普查登记的基础

上，再进行修复、保护工作。希望自治区文化厅加强这项工作的实施。

吴恒副主席还强调广西图书馆作为古籍保护工作的主力军，应成立专

门的机构，设置专门的办公室和工作人员，开展业务培训、古籍普查

登记和技术指导工作。此项工作需要进行 3至 5年，要摸清广西古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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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0%的家底，工作未完成，机构不能解散。 

随后，自治区文化厅在广西图书馆立即召开有关人员会议，落实

吴恒副主席的讲话精神，并对下一步工作进行了研究和讨论。 

随行的还有自治区文化厅办公室主任马红英、自治区文化厅社文

处副处长李为民、自治区文物局副局长陈远璋等负责同志。 

 

广西成立古籍保护工作办公室 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

意见》（国办发[2007]6 号）精神，根据吴恒副主席在广西图书馆检

查古籍保护工作时的指示，自治区文化厅决定设立广西古籍保护工作

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广西图书馆，领导成员如下： 

主  任:陈映红  自治区文化厅副厅长（兼任） 

副主任：李为民  自治区文化厅社文处副处长(正处级,主持工

作) 

徐欣禄  自治区图书馆馆长 

成  员:黄荣东  自治区图书馆副馆长 

杨邦礼  自治区桂林图书馆副馆长 

廖晓云  自治区图书馆地方文献部副主任 

何小枝  自治区图书馆干部 

陈  敏  自治区文化厅社文处干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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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7 年广西古籍保护工作计划 

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》（国

办发[2007]6号）和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会议精神，结合广西实际情况，

切实做好我区 2007年古籍保护工作，特制定如下计划： 

一、建立广西古籍保护工作厅际联席会议制度。根据《国务院办

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》（国办发[2007]6 号）要

求，建立由自治区文化厅牵头，自治区发展改革委、教育厅、科技厅、

民委、财政厅、新闻出版局、宗教事务局、文物局、档案局（馆）、

方志办等部门组成广西古籍保护工作厅际联席会议，联席会议办公室

设在广西文化厅，并专门设立广西古籍保护工作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

广西图书馆。 

二、争取广西古籍保护工作专项经费，确保古籍保护工作顺利进

行。 

三、开展全区古籍收藏单位的调查摸底工作。编制相应表格，发

放到公共图书馆、高校图书馆、博物馆、档案馆、通志馆、寺庙等相

关单位进行调查，基本掌握全区古籍和善本收藏分布情况，为下一步

古籍普查登记打下基础。 

四、进行人员培训。根据国家图书馆的安排，派相关工作人员参

加全国古籍保护工作培训学习，掌握古籍普查登记、标准执行、软件

系统使用等技能要求。并以参加国家培训人员为师资，在全区组织培

训。 

五、开展广西古籍普查登记工作。按国家关于古籍（古籍是中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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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代书籍的简称，主要指书写或印刷于 1912 年以前的书籍。根据文

化部行业标准《古 籍 定 级 标 准》（WH/T 20-2006）将古籍划分为

四级）普查登记的总体步骤安排，2007 年普查工作的重点是一、二

级古籍普查登记，建立完善的古籍登记制度。2008年至 2010年，重

点开展二级以下古籍普查。 

2007 年广西古籍普查登记工作分两个阶段进行，第一阶段选择

好试点开展工作，从中发现和总结古籍普查工作的问题和经验，及时

与国家图书馆沟通解决；第二阶段在试点的基础上全面开展 2007 年

广西古籍普查登记工作，初步建立广西古籍综合信息数据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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